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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资金占用清偿完毕的公告 

 

 

 

 

 

一、资金占用情况 

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 年 4月 30 日在巨

潮资讯网上披露了《关于关联方占用募集资金的说明及清偿方案的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:2019-040），公司间接股东、董事、浙江红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红相科技”）法定代表人黄红友通过上海证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以支

付设备款等名义转移支付共计 5689.42 万元，形成个人资金占用。 

 

二、资金归还进展情况 

2019 年 6月 5日，杭州中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杭州中宜”）与

红相科技签订了《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》，并与黄红友签订《三方协议》，于同

一日完成信托收益权变更登记等事项。根据《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》及《三方协

议》，杭州中宜自愿将享有的信托合同项下的全部信托受益权(对应的信托单位

为 6000 万份，信托资金为人民币 6000 万元）转让给红相科技，以该信托受益权

项下的信托利益代黄红友归还其应归还给红相科技的 5689.42 万元及相应利息

款，红相科技将于 2019 年 9月 30 日前收到信托利益。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9

年 6 月 1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《关于制定并实施资金占用清偿方案的公告》，

公告编号：2019-062）。 

红相科技于近日收到上述信托利益，黄红友占用的募集资金 5689.42 万元及

相应利息款 2,897,142.12 元（利息按同期银行基准贷款利率计算）已汇入相应

募集资金账户。根据《三方协议》，红相科技获得的信托利益超过 5689.42 万元

及相应利息款的部分，将在 3 日内返还给杭州中宜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黄红友资金占用款项已全部清偿完毕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三、后续拟采取的措施 

 公司将不断完善加强内控和风险管理体系建设，加强资金控制与管理制度，

听取相关专业机构的意见，保障公司和全体投资者的合法权益。 

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

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  

 


